
证券代码：301309 证券简称：万得凯 公告编号：2025-049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2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2日（星期五）。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玉环市龙溪镇东港村渔业万得凯股份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钟兴富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浙江万得凯

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5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合计为75,174,400
股，占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748%。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75,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100,534,400股的74.601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74,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000,000股的0.173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6 人，代表股份 174,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1735%。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6人，代表股份174,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1735%。

中小股东系指除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7%；反对62,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1055%；反对 6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078%；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提案2.01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1%；反对62,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6%；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8188%；反对 6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6078%；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3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提案2.0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1%；反对62,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6%；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8188%；反对 6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6078%；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3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提案2.03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1%；反对62,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8188%；反对 62,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945%；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7%。

提案2.04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1%；反对62,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6%；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8188%；反对 6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6078%；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34%。

提案2.05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0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4%；反对62,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6%；弃权 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6720%；反对 6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6078%；弃权 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02%。

提案2.06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0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4%；反对62,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6%；弃权 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6720%；反对 6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6078%；弃权 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02%。

提案2.07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1%；反对62,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6%；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8188%；反对 6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6078%；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34%。

提案2.08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1%；反对62,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6%；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8188%；反对 6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6078%；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34%。

提案2.09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0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4%；反对62,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6%；弃权 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6720%；反对 6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6078%；弃权 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02%。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钟兴富先生、陈方仁先生、陈金勇先生、陈礼宏先生、韩玲丽女

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具

体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钟兴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5,001,019股

3.02.候选人：选举陈方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5,001,014股

3.03.候选人：选举陈金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5,001,014股

3.04.候选人：选举陈礼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5,001,014股

3.05.候选人：选举韩玲丽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5,001,019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钟兴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19股

3.02.候选人：选举陈方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14股

3.03.候选人：选举陈金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14股

3.04.候选人：选举陈礼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14股

3.05.候选人：选举韩玲丽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19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朱建先生、陈楚龙先生、连之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4.01.候选人：选举朱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5,001,018股

4.02.候选人：选举陈楚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5,001,010股

4.03.候选人：选举连之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5,001,04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4.01.候选人：选举朱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18股

4.02.候选人：选举陈楚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10股

4.03.候选人：选举连之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43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1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2%；反对62,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6%；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8761%；反对 6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078%；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61%。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9%；反对6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1628%；反对 6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211%；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6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李泽宇、胡诗航

（三）结论性意见：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参加本

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301309 证券简称：万得凯 公告编号：2025-052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增加
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审批授信情况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2025年4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有效，最终具体授信额度、期限以及实际发生额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二、本次增加银行授信额度情况

结合当前公司实际情况及经营规划，公司及子公司拟在原审议通过的授信额度基础上，增加不超

过人民币1亿元（含本数）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本次授信额度增加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综

合授信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上述增加授信额度事项及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本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4月24日止，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以循环使用。最终具体授信额度、期限以

及实际发生额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电子银

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国内非融资性保函、融资性理财、保理、票据贴现等业务。

本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董事会审议批准在

授信的额度范围内，全权委托董事长或其书面授权委托人在额度期限内办理相关授信事宜，并签署相

关法律文件。上述授信额度内的单笔融资、资产抵押等不再上报董事会进行审议表决，年度内实际使

用银行授信额度超过上述范围的须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批准后执行。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301309 证券简称：万得凯 公告编号：2025-054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万得凯”）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8名董事（包括5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该8名董事和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与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完成了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审计

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换届聘任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1名，具体

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钟兴富先生（董事长）、陈方仁先生、陈金勇先生、陈礼宏先生、韩玲丽女士

独立董事：朱建先生、陈楚龙先生、连之伟先生

职工代表董事：皮常青先生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总数比例未低于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二、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各专门委员会召集人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成员为钟兴富、陈方仁、连之伟，其中钟兴富为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成员为朱建、陈楚龙、皮常青，其中朱建为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成员为陈楚龙、朱建、陈方仁，其中陈楚龙为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连之伟、朱建、韩玲丽，其中连之伟为召集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任期三年，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

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朱建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

员，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如下：

1、总经理：陈方仁

2、副总经理：陈金勇、陈礼宏、黄曼

3、董事会秘书：黄曼

4、财务负责人：陈伟君

上述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请见附件）任期三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不

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惩戒、通报批评或公开谴责；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其中聘任财务负责人的事项同时已经

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秘书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

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四、公司聘任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1、审计部负责人：林梦雅

2、证券事务代表：应巧

上述聘任的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请见附件）任期三年，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审计部负责人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已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76-87498555
电子邮箱：dmb@zjwdk.com
联系传真：0576-87491665
联系地址：浙江省玉环市龙溪镇东港村渔业万得凯股份

六、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1、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第三届非独立董事张长征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及董事会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

职务，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长征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6,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0159%；通过持有台州协力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的出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2487%，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黄良彬先生、周红锵女士已连任两届，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黄良彬先生、周红锵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

的承诺事项。

上述人员离任后，其承诺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监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根据《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等相关规定，公司不再设置监事

会。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钟芳芳女士、职工代表监事陈丹女士及监事康宁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职务。离任后，上述人员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不

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

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5、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一、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陈方仁先生，1967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曾任职于玉环龙溪机

械修配厂、台州万得凯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台州万得凯贸易有限公司、玉环心海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浙

江万得凯铜业有限公司监事。现任哈尔滨凯得利矿业有限公司监事、台州协力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台州万得凯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监事、金宏铜业（越南）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方仁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1033%；通

过持有台州协力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3.60%的出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1.1737%。陈方仁与汪桂苹为夫妻关系，陈礼宏为二人之子。汪桂苹与汪素云为姐妹关系。为了

进一步保持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钟兴富、陈方仁、陈金勇、陈礼宏、汪素云、汪桂苹等六人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

除上述情形外，陈方仁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陈金勇先生，1989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曾任职于浙江万

得凯铜业有限公司。现任台州华冠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经理、凯盈贸易（玉环）

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浙江万得凯阀门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金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3553%。陈金

勇先生为钟兴富与汪素云之子。为了进一步保持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钟兴富、陈方仁、陈金勇、陈

礼宏、汪素云、汪桂苹等六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除上述情形外，陈金勇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陈礼宏先生，1991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曾任职于浙江万

得凯铜业有限公司。现任浙江万得凯暖通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经理、台州华冠五金

制品有限公司监事、凯盈贸易（玉环）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经理、浙江万得凯阀门制造

有限公司监事。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礼宏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3553%。陈礼

宏先生为陈方仁与汪桂苹之子。为了进一步保持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钟兴富、陈方仁、陈金勇、陈

礼宏、汪素云、汪桂苹等六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除上述情形外，陈礼宏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黄曼女士，1988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中级经济师。曾任职于

盛景网联企业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汇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曼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6,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159%。黄曼女士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

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陈伟君女士，1985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中级会计师。曾任职

于玉环台润机电有限公司、浙江万得凯铜业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财务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伟君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99%；通过持

有台州协力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2%的出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97%。陈伟君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其他相关人员简历

1、林梦雅女士，1996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初级会计师。曾任职

于台州玉环新城吾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玉环万达置业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审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梦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应巧女士，199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现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应巧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60%。应巧女士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301309 证券简称：万得凯 公告编号：2025-050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设

职工代表董事一名，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

会审议。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认真讨论并履行表决程序，一致同意选举皮常青先生（简历详

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皮常青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皮常青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行使职权。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皮常青先生，1984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职于台州元丰机械

有限公司、浙江万得凯铜业有限公司。2017年2月起任职于公司，现任公司计划中心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皮常青先生通过持有台州协力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40%的出资份额，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696%。皮常青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证券代码：301309 证券简称：万得凯 公告编号：2025-051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

12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经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第四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要求，以口头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
人。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钟兴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浙江万

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暨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和表决，同意选举钟兴富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并选举钟兴富先生为代表公司执

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

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钟兴富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编号：2025-046）。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第四届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成员为钟兴富、陈方仁、连之伟；

2、审计委员会，成员为朱建、陈楚龙、皮常青；

3、提名委员会，成员为陈楚龙、朱建、陈方仁；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连之伟、朱建、韩玲丽。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成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各成员简历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编号：2025-046）。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方仁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结合当前公司实际情况及经营规划，公司及子公司拟在原审议通过的授信额度基础上，增加不超

过人民币1亿元（含本数）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本次授信额度增加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综

合授信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上述增加授信额度事项及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本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4月24日止，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以循环使用。最终具体授信额度、期限以

及实际发生额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电子银

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国内非融资性保函、融资性理财、保理、票据贴现等业务。

本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董事会审议批准在

授信的额度范围内，全权委托董事长或其书面授权委托人在额度期限内办理相关授信事宜，并签署相

关法律文件。上述授信额度内的单笔融资、资产抵押等不再上报董事会进行审议表决，年度内实际使

用银行授信额度超过上述范围的须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批准后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301309 证券简称：万得凯 公告编号：2025-053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5年

12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经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通知期限要求，以口头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钟兴富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浙江万得凯流

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金勇先生、陈礼宏先生、黄曼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1.1聘任陈金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聘任陈礼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聘任黄曼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曼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伟君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林梦雅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应巧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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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498 证券简称：源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8
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3,850,729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3,850,729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22日（因2025年12月21日是非交易日，上市流通日期

顺延至2025年12月22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38号）批准，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源

杰科技”）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5,000,000股，并于2022年12月21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60,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为47,329,65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2,670,35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限售股股东数量为5名，限售期为自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23,850,729股（含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数量），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27.75%。现该部分限售股的限售期即将届满，将于2025
年12月22日起上市流通（因2025年12月21日是非交易日，上市流通日期顺延至2025年12月22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

成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为：

（一）公司于2023年1月1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行权的各项

具体事宜。上述股票期权已完成行权，新增股份于2023年3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本次变动后，公司总股本由60,000,000股变更为60,599,000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3年3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

（二）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陕西源杰半导

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该方案以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5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公司以2023年6月8日为股权登记日实施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总

股本由 60,599,000股增加至 84,838,6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

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三）公司于2024年1月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行权的

各项具体事宜。上述股票期权已完成行权，新增股份于2024年3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本次变动后，公司总股本由84,838,600股变更为85,461,670股。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2）。

（四）公司于2025年2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行权的各项

具体事宜。上述股票期权已完成行权，新增股份于2025年3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本次变动后，公司总股本由85,461,670股变更为85,947,726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3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导致股本数量变

化的情形。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陕西

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做出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ZHANG XINGANG，及其一致行动人张欣颖、秦卫星、秦燕生的承诺：

“一、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自发行人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上

市的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发行人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

或者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发

行上市的发行价，则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三、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如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在本人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所持股份总数不

超过1,000股的除外；自本人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

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将继续遵守前述限制。

四、本人在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

价。每年累计减持的股份比例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确定。

五、若发行人因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本人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事先告知书或者司法裁

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并摘牌前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六、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减持发行人首发前股份时将明确并披露发行人的控

制权安排，保证发行人持续稳定经营。

七、本人将严格遵守上述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相关承诺，且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

放弃履行；本人持股锁定期届满后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减持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陕西源

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八、如本人未遵守上述承诺，对发行人造成任何损失的，本人同意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欣芯聚源的承诺：

“一、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自发行人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上

市的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发行人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

或者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发

行上市的发行价，则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三、本企业在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

价。每年累计减持的股份比例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确定。

四、若发行人因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本企业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事先告知书或者司法

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并摘牌前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五、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企业减持发行人首发前股份时将明确并披露发行人的

控制权安排，保证发行人持续稳定经营。

六、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上述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相关承诺，本企业持股锁定期届满后拟减持发

行人股份的，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

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减持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公司内部

治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七、如本企业未遵守上述承诺，对发行人造成任何损失的，本企业同意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源杰科技本次上市流通的部分限售股持有人已

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源杰科技对本次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源杰科技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股数为23,850,729股（含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数量），占公司股本总

数的比例为27.75%,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22日（因2025年12月21日是非交易日，上市流通

日期顺延至2025年12月22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股东名称

ZHANG XINGANG
秦燕生
秦卫星
张欣颖

陕西欣芯聚源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10,562,958
4,604,859
4,478,859
2,944,053

1,260,000

23,850,729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12.29%
5.36%
5.21%
3.43%

1.47%

27.75%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0,562,958
4,604,859
4,478,859
2,944,053

1,260,000

23,850,729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0
0
0

0

0

注：上表中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3,850,729
23,850,729

限售期（月）
36
-

特此公告。

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